岳环评验[2015]13号
关于S301线桃林至詹桥大界公路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意见
岳阳市公路局：

根据你局该项目验收申请及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提交的《S301线桃林至詹桥大界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等资料，我局于2015年2月13日组织了该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根据验收调查表结论、现场检查情况和临湘市环保局预审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S301线桃林至詹桥大界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5年12月2日取得我局批复。该项目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境内东南部，起于京珠高速公路桃林连接线桃林河大桥桥头，路线经过沙坪、鲫鱼洞电站、跳石港、贺畈、沙团、詹桥镇，终点为湘鄂省交界处的詹桥大界村，路线全长24.959公里。公路全线采用平原微丘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二车道，利用老S301线长22.952公里，设计行车速度80km/h,路基宽度12 m，路面宽9 m，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本全线共设置大桥1座，全长121m，中桥2座，全长128m，小桥2座，全长45m，涵洞130道，平面交叉40处。
二、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编制的《S301线桃林至詹桥大界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表明：

1、 生态环境影响。

施工期。通过优化项目路线，减少了对耕地的占用；通过因地制宜地设置排水系统，合理开挖排水沟，减少了水土流失。保证了农田灌溉渠网的通畅。采取了较完善的防护、绿化措施，对深挖剖面修筑挡墙、削坡并在坡面撒播草籽绿化；高填路基采用挡墙、网状骨架绿化、修建排水沟进行防护；通过对公路沿线两侧可绿化路段进行了乔、灌、草立体生态绿化，有效地恢复了公路沿线植被。本项目沿线实际设置取土场4处、弃渣场6处。取土场3处和弃渣场5处均被利用于居民建房，其余1处取土场被利用于建设加油站，1处弃渣场被用于高速公路的取土场。桥梁施工时修建的施工便道已拆除并恢复河流原貌。各临时施工占地均已利用或恢复，恢复效果较好。
营运期。公路路基防护、路面排水、路基排水均设置较为完善，路基边坡等均进行了绿化。工程采取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较为有效，公路路域生态基本已恢复，水土流失已得到有效控制。         

2、声环境影响。

工程沿线共有声环境敏感点14处。施工期。建设单位通过避免夜间施工等措施，减少了施工噪声对周围居民集中区的污染影响。根据验收调查表公众调查结果表明，施工期间，工程建设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有限，当地环保部门没有收到群众有关噪声污染方面的投诉。
营运期。建设单位在公路路段，设置了包括禁鸣、限速标示牌在内的各种标示牌。验收监测期间，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0处声敏感点进行环境噪声监测。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在现有车流量情况下，大界村、詹桥村、印石村、排柳村、魏家大屋、沙坪村、源冲村等7个声环境敏感点的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限值要求；沙坪完小、三望冲村下沙组和鲫鱼洞居民点等3个声环境敏感点的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沿线其他声环境敏感点昼、夜间噪声类比均可达标。
3、水环境影响。

工程所在区域主要地表水为沙团河、跳石港、金盆河，均为渔业用水区，公路以3座大、中桥梁方式跨越上述地表水体。施工期，桥梁施工采用沉井法并在枯水期进行，钻渣运出河区指定地点存放，钻孔施工在围堰中进行，与河流隔开，施工产生的废水、油污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排放。经调查了解表明，公众没有提出有关水环境影响的问题，没有发生河道堵塞，工程跨河桥梁施工未对沙团河、跳石港、金盆河等区域地表水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营运期。公路在桃林镇集镇设有1处管养中心站。一般常驻人员仅为10余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桃林镇排污管网，经集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农灌渠，对区域地表河流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通过设置排水沟、截水沟、边沟等构造物，路面水、排水沟内的水和地表径流一起排入自然沟渠，工程路面径流未对河流水体水质产生污染。

4、大气环境影响。

施工期。采取了运输车辆加盖、限速、施工作业处洒水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验收调查表明：施工期间，公众没有提出有关大气环境影响的问题，未发生环境空气污染事件。
营运期。沿线无服务设施，仅在距离项目约400米处桃林镇集镇设置1处管养中心站。管养中心站未设置燃煤锅炉，食堂使用液化气，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5、固废环境影响

施工期。施工弃渣基本用于路基填方，清淤污泥基本用于农田改造。施工营地生活垃圾均进行了统一收集处理，弃渣及生活垃圾对环境影响较小，没有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营运期。管养中心站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

6、其他环境影响

项目按照相关拆迁补偿办法进行征地拆迁补偿，补偿费已发放到位，拆迁居民得到了妥善安置。建设单位已制定了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验收调查表明，本项目建设和试营运期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危险品运输污染事故。

三、S301线桃林至詹桥大界公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文件提出的主要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根据验收调查表和验收组意见，该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项目正式投运后，你局应做好以下工作：

1、对工程沿线噪声敏感点跟踪监测，预留后续噪声治理资金，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相应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公路两侧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要求。

2、继续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加强预案的培训和演练，提高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置能力。                       

3、继续做好植被恢复、养护及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六、项目运营期间，由临湘市环保局负责项目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5年4月23日

抄送：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临湘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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